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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 

   83.10.05臺北市議會第6屆第10次定期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通過  

   83.12.23府法三字第83079199號令發布  

               84.06.30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5次臨時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  

               84.07.08府法三字第84047677號令發布 

               87.07.30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36次臨時大會第2次會議三讀通過  

               87.09.10府法三字第8706426100號令發布 

               92.04.02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次臨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92.04.24府法三字第09202860800號令發布 

               94.01.19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5次臨時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通過  

               94.06.29府法三字第09415533000號令發布 

               103.05.21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10次會議三讀通過  

               103.06.24府法綜字第10331976200號令發布 

               110.05.12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5次定期大會第7次會議三讀通過  

               110.06.07府法綜字第1103022276號令修正發布編制表  

 

第一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本局)置局長，承市長之命綜理局務，並兼受內

政部警政署署長之指揮監督；置副局長三人，襄理局務。  

第三條    本局設下列各科、室、中心，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行政科：勤務規劃、派出所設置、警力配備、警察服制、警械管制、設

備標準、警察勤務、勤前教育、特殊任務警力、取締電子遊戲場渉嫌

賭博工作、正俗業務、職務協助及其他有關行政警察業務等事項。  

          二  保安科：保安警備措施規劃與督導、選舉與慶典治安維護、集會遊行、

秩序維護、義勇警察組訓與運用、戰時警務工作、恐怖活動防處、協

助軍事動員及其他有關保安等事項。  

          三  訓練科：警察教育訓練進修、警察學術倡導、員警心理諮商輔導工作之

策劃、執行與評核等事項。  

          四  外事科：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居民與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非法

活動之調查處理、國（外）賓安全維護、涉外治安案件處理、涉外治

安情報之蒐集、調查與處理、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核發、兩岸交流涉

及警察事務之綜合事項及其他有關外事警察等事項。  

          五  後勤科：財產管理、廳舍營繕、警察裝備保養供應及其他有關後勤等事

項。 

          六  保防科：所屬警察機關之機關內部保防、社會保防、偵防危害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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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社會治安調查、安全資料查詢、支援機場、港口遭受劫持、破

壞事件應變處理與演習及其他有關保防等事項。  

          七  防治科：勤區查察、社區治安之規劃推行、失蹤人口查尋、民防組訓、

民防團隊督導及其他有關戶口、防治等事項。  

          八  犯罪預防科：犯罪預防宣導、社區警政與自衛體系之規劃及執行成效之

考核等事項。  

          九  勤務指揮中心：警察勤務之指揮、調度管制、協調聯繫與最新治安狀況

之控制、一一Ｏ報案管理與資訊業務處理及其他有關勤務指揮等事項

。 

          十  刑事鑑識中心：刑案現場勘察、證物督導管控、證物檢驗、鑑定、防爆

處理、現場勘察與鑑識技術研究發展、教育訓練及其他有關刑事鑑識

等事項。  

          十一   民防管制中心：防情業 (勤)務規劃、執行、演 (訓)練與防情通訊設備

、遙控警報系統管理、民防防護及協助災害防救等事項。  

          十二  督察室：員警申訴、考核、教育輔導、違法犯紀查處、傷殘慰問救助

、改善員警服務態度、內部管理業務、各種勤務、特種警衛與首長警

衛之督導考核及其他有關督察等事項。  

          十三  公共關係室：新聞發布、大眾傳播媒體與民意機關、公眾社團之聯繫

、新聞資料蒐集處理、警政措施宣導、為民服務及其他有關連絡等事

項。  

          十四  秘書室：文書、檔案、出納、總務之管理與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

各單位事項。  

          十五  資訊室：警政資訊系統規劃與發展、電腦軟硬體設施操作、管理與維

護、資訊教育訓練與諮詢服務及其他資訊處理等事項。  

          十六  法規室：警政法規之研究、審查、整理、編纂、諮詢、宣導、講習、

國家賠償事件及其他有關法制等事項。  

          本局刑事鑑識中心人員辦理現場勘察時，兼受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之指揮、

監督。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督察長、警政監、科長、主任、督察、技正、秘書、專員

、股長、督察員、警務正、警務員、巡官、技士、警務佐、巡佐、技佐、警員、

辦事員、線務員、警報員及書記。  

第五條    本局設會計室，置主任、專員、股長、帳務檢查員、科員、辦事員及書記，

依法辦理歲計及會計事項。  

第六條    本局設統計室，置主任、科員及辦事員，依法辦理統計事項。  

第七條    本局設人事室，置主任、專員、股長及科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八條    本局設政風室，置主任、專員、股長、科員及書記，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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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局設各分局、保安警察大隊、刑事警察大隊、交通警察大隊、少年警察隊

、婦幼警察隊、捷運警察隊、通信隊，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十條    本局為處理特定事務，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二條     局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市政府)派員代理

。 

            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一  副局長。  

            二  主任秘書。  

第十三條     本局設局務會議，由局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局長。  

            二  副局長。  

            三  主任秘書。  

            四  督察長。  

            五  科長。  

            六  主任。  

            七  本局所屬各機關首長。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四條     本局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甲表由本局擬訂，報請市政府核定；

乙表由本局訂定，報請市政府備查。  

第十五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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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局長 警監   一  

副局長  警監   三  

主任秘書  警監   一  

督察長  警監   一  

警政監  警監   七  

科長 警正   八  

主任 警正   七  

督察 警正   十六  

技正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六 

一、 內四人辦理資訊業務。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鑑識工

作。  

秘書 警正   三  

專員 警正   十七  

股長 警正   
四十二  

(七) 

一、 內四人辦理外事業務。  

二、 內三人辦理刑事鑑識工

作。  

三、 規劃設計股、系統操作

股、作業管理股股長

由技正兼任。  

四、 行政股、勤務股、風紀

股、特種警衛股股長

由督察兼任。  

督察員  警正   十四 
其中五人專任勤務指揮中心

值勤官。  

警務正  警正   九十六 

一、 內 十 人 辦 理 外 事 業

務。  

二、 內九人辦理刑事鑑識

工作。  

警務員  

警佐  

或  

警正  

 十一 辦理刑事鑑識工作。  

巡官 

警佐  

或  

警正  

 五十二 

一、 內二十人專任勤務指

揮中心值勤員。  

二、 內 五 人 辦 理 外 事 業

務。  

三、 內二十人辦理刑事鑑

識工作。  

四、 內 二 人 辦 理 資 訊 業

務。  

技士 

委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十六  內五人置資訊室。  

警務佐  

警佐  

或  

警正  

 二十一  
一、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二、 內二人辦理資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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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佐 

警佐  

或  

警正  

 十一 辦理外事業務。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四 

一、 內 六 人 辦 理 資 訊 業

務。  

二、 內七人得列薦任第六

職等。  

警員 警佐   三十三  辦理外事業務。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十二  內二人辦理外事業務。  

線務員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警報員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十六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七十七  內二人辦理外事業務。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三  

帳務檢  

查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科員 

委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二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統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員 

委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股長 薦任  第八職等  四  

科員 

委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四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股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三  

科員 

委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六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合計  
五八九 

（七）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七」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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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三、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二人，由留用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四、本編制表自一百十年五月十二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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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組織規程 
94.01.19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5次臨時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通過  

94.06.29府法三字第09415533000號令發布 

103.04.11府法綜字第10331036200號令發布 

103.05.07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107.08.08府法綜字第1076017415號令修正發布中正第二分局及內湖分局

編制表  

108.10.25府法綜字第1086039674號令修正發布南港分局編制表  

110.06.07府法綜字第1103022280號令修正發布第4條、第12條及編制表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以下簡稱分局）隸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以下

簡稱警察局)，各置分局長，承警察局局長之命，綜理分局業務，並指揮監督

所屬員工；各置副分局長一至二人，襄理分局業務。  

第  三  條    分局設下列各組、室、隊、中心，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行政組：勤務規劃督考、公共關係（含警友會）、正俗業務、志工  

    團隊組訓運用、總務、駕駛工友管理及一般行政協助推行等事項。  

二  督察組：勤務執行之督導考核、員警風紀維護、特種警衛與一般警  

    衛派遣、集會遊行、秩序維護、保安警備措施規劃執行及警察常年  

    教育訓練等事項。  

三  防治組：警政婦幼安全業務、落實警勤區工作（家戶訪查、失蹤人  

    口查尋通報處理、社區警政規劃執行）、警勤區劃分調整、協助主  

    管機關對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居民與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非法活動之調查處理及其他有關外事警察業務等事項。  

四  保防組：機密保護、安全防護、保防教育、機關保防工作推行、觀  

    光保防與社會保防工作推展、執行危害國家安全案件偵防作為、社  

    會情報與治安調查工作推行及其他有關安全偵防業務等事項。  

五  民防組：義勇警察、民防團隊組訓與運用、防空疏散避難業務、災  

    害防救業務、公私防空避難設備管理檢查與維護督導、全民防空  

    (萬安)演習事宜及運用民防人力協助警察勤務之規劃督導協調等事  

    項。  

六  交通組：交通管理規劃與交通秩序整理之督導執行、交通執法查察  

    取締、道路施工交通管制會勘及其他交通業務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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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秘書室：文書、檔案、出納之管理與資訊、研考、員警心理諮商輔  

    導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  

八  偵查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與行政處分、拾得物處理、拘留  

    所管理、犯罪偵防、犯罪再犯機制策劃與執行、刑事案件偵訊與移  

    送、婦幼刑案偵查、通緝犯查緝、治安顧慮人口監管、刑案紀錄統  

    計與資料分析運用、刑事現場勘察與痕跡蒐證、刑事鑑識、經濟警  

    察業務、強化刑事責任區工作、不良幫派組合、組織犯罪檢肅及應  

    受尿液採驗人採驗工作等事項。  

九  勤務指揮中心：警察勤務之指揮、調度、協調、聯繫與最新治安狀  

    況之通報管制、受理民眾與一一０通報案件之派遣、管制事項、組  

    合巡邏警力派遣及聯繫等事項。  

第  四  條    分局設警備隊，警備隊下設分隊，分隊下設小隊，執行警察勤務，並得

設派出所，依轄區劃分警察勤務區，執行勤務，其所需人員由分局總員額內

調配之。 

第  五  條    分局置組長、主任、隊長、副隊長、督察員、警務員、分隊長、巡官、

警務佐、小隊長、巡佐、警員、辦事員及書記。  

派出所置所長、副所長、巡佐及警員。  

第一項所稱副隊長，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

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第二項所稱所長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副所長由警

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第  六  條    分局設會計室，置主任及佐理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分局設人事室，置主任及助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八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九  條    分局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警察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 

 分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警察局指定副分局長一人代理。  

第  十  條    分局設局務會議，由分局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分局長。  

二  副分局長。  

三  組長。  

四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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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任。  

六  所長。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分局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一 條    分局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乙表由分局擬訂，報請警察局核

定；丙表由分局訂定，報請警察局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十一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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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

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三  

所 長  
 

(六)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巡

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三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八)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八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八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四   

警 員  警 佐   二四九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 計 
三六三 

（十六）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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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

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五  

所 長  
 

(九)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巡

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五 
一、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二、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十三)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八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六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三十六   

警 員  警 佐   三七一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四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 計 
五０七 

(二十四)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

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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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

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六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所 長  
 

(八)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巡

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三十三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十六)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八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七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三十七   

警 員  警 佐   四三四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七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 計 
五八六 

(二十六)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二人，由留用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三、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10-1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

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八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所 長  
 

(七)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巡

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三十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十四)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八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三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五十四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警 員  警 佐   五一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 計 
六七五 

(二十三)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一人，由留用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三、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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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

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二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所 長  
 

(五)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巡

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十)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八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四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六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警 員  警 佐   二四二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 計 
三五０ 

（十七）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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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

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二  

所 長   (五)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巡

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六 

一、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二、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六)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六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七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警 員 警 佐   二一六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 計 
三一五 

（十三）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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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   

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三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所 長  
 

(五)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巡

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九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九)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八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八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三十三   

警 員  警 佐   三０八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四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 計 
四二六 

（十六）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

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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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

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四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所 長  
 

(五)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巡

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二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十)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八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一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三十四   

警 員  警 佐   三五八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四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 計 
四八五 

（十七）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

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一人，由留用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三、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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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

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三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所 長  
 

(十)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

巡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六 
一、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二、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十四)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八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二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四十二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警 員  警 佐   三九七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 計 
五三七 

（二十六）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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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

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二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所 長  
 

(九)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

巡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九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十二)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六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二十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三十六   

警 員  警 佐   三三九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 計 
四五九 

（二十三）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一人，由留用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三、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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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一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

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  

所 長  
 

(五)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
巡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二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六)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六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六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四  

警 員  警 佐   一七七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四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由本職稱
一人與會計室佐理員職稱一人，
合併計給。） 

合 計 
二五八 
(十三)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

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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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一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

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六  

所 長  
 

(三)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
巡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四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五)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六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五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四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警 員  警 佐   一七０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四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由本職稱
一人與人事室助理員職稱一人，
合併計給。）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合 計 
二四八 

(十)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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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 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 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

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九  

所 長  
 

(四)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
巡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九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七)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六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九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六  

警 員  警 佐   一七一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由本職稱
一人與人事室助理員職稱一人，
合併計給。）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合 計 
二五五 
（十三）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

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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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分 局 長 
警 正 或  

警 監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正   六  

主 任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查工作。  

副 隊 長 

 

 (二) 

一、偵查隊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二、警備隊由警正警務員、警正

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督 察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或  

警 正  

 
十五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所 長  
 

(九)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官、警正

巡佐兼任。  

分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一  

巡 官 
警 佐 或  

警 正  

 
三十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副 所 長   (十四)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佐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六  

小 隊 長 
警 佐 或  

警 正  

 
十六  

巡 佐 
警 佐 或  

警 正  
 四十一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警 員 警 佐   三三八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由本職稱
一人與會計室佐理員職稱一人，
合併計給。）  

合 計 
四六九 

(二十五)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一人，由留用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三、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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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組織規程  

   94.01.19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5次臨時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通過  

   94.06.29府法三字第09415533000號令發布 

   103.04.11府法綜字第10331036200號令發布 

   103.05.07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110.06.07府法綜字第1103022280號令修正發布編制表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以下簡稱本大隊）置大隊長，承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局長之命綜理大隊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

工；置副大隊長一人，襄理大隊業務。  

第  三  條    本大隊設下列各組、室、中心，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行政組：勤務實施之規劃審核、外事、戶口、法規、交通業務、   

    刑事偵防、公共關係業務及一般行政協助推行等事項。  

二  督察組：勤（業）務執行之督導考核、員警風紀維護、特種勤  

    務、一般警衛、臨時勤務派遣、警備治安、警察常年教育及訓練  

    等事項。  

三  後勤組：廳舍財產管理、警用裝備、庶務、駕駛工友管理、公共  

    安全及消防安全業務等事項。  

四  保防組：保安、保防、社會情報、防情、協助災害防救及其他有  

    關安全業務等事項。  

五  秘書室：文書、檔案、出納之管理與資訊、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  

    其他各單位事項。  

六  勤務指揮中心：警察勤務之指揮、調度、協調、聯繫、最新治安   

    狀況之通報管制、受理民眾與一一０通報案件之派遣、管制事項  

    及組合巡邏警力派遣聯繫等事項。  

第  四  條    本大隊下設中隊，中隊下設分隊，分隊下設小隊，執行警察勤務工作事

項，其所需人員由本大隊總員額內調配之。  

第  五  條    本大隊置組長、主任、中隊長、督察員、副中隊長、警務員、分隊長、

警務佐、小隊長、警員、辦事員及書記。  

第  六  條    本大隊設會計室，置主任及佐理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本大隊設人事室，置主任及助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八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九  條    大隊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警察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  

大隊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警察局指定副大隊長代理。  



10-31 

 

第  十  條    本大隊設隊務會議，由大隊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大隊長。  

              二  副大隊長。  

              三  組長。  

              四  主任。  

              五  中隊長。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大隊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一 條    本大隊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乙表由本大隊擬訂，報請警察局

核定；丙表由本大隊訂定，報請警察局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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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大隊長  

警正 

或 

警監 

 一  

副大隊長  警正  一  

組長 警正  四  

主任 警正  二  

中隊長  警正  六  

督察員  

警佐 

或 

警正 

 四  

副中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六  

警務員  

警佐 

或 

警正 

 五  

分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十二  

警務佐  

警佐 

或 

警正 

 四  

小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八十七  

警員 警佐  五二二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會
計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計 六六九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三、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年五月十二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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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織規程  

94.01.19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5次臨時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94.06.29府法三字第09415533000號令發布 

103.04.11府法綜字第10331036200號令發布 

103.05.07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104.09.22府法綜字第10433260900號令發布 

105.09.20府法綜字第10533405400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至第5條及編制表  

 110.06.07府法綜字第1103022280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及編制表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以下簡稱本大隊）置大隊長，承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局長之命綜理大隊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

工；置副大隊長二人，襄理大隊業務。  

第  三  條    本大隊設下列各組、中心，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行政組：業務管考、特定案件管制、公文考核、文書行政、公文

收發、繕校印信、檔案管理、新聞業務、研究發展、車輛管理、

武器彈藥裝備、通訊器材維修保養、被服管理、財產管理、工友

（駕駛）管理、物品管理、出納管理、辦公處所管理、典禮集會

、工作簡化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  

二、督察組：員警服務、警備治安、春安工作、勤務督導、風紀監察

、聯合警衛、警察常年訓練、警察個人訓練、警察組合訓練、特

勤訓練、教育進修、保防組織部署、保防教育宣導、公共機密維

護、安全維護、大陸地區來臺人員事項之辦理及社會治安調查工

作資料之蒐集處理等事項。  

三、預防組：預防犯罪、治安人口查（察）訪、檢肅流氓及檢肅不法

幫派等事項。  

四、偵查組：犯罪偵查工作之策劃與刑案之管制及保全公司管理業務

等事項。  

五、司法組：司法警察業務事項。  

六、肅竊組：肅竊業務事項。  

七、經濟組：策劃推動經濟犯罪相關業務事項。  

八、紀錄組：查捕逃犯（兵）、犯罪紀錄運用及犯罪紀錄業務等事項。  

九、勤務指揮中心：警察勤務之指揮、調度管制、協調聯繫與最新治

安狀況之控制、受理民眾報案、通報業務處理及機動警網勤務規

劃等事項。  

第  四  條    本大隊下設偵查第一隊至偵查第八隊及科技犯罪偵查隊，各隊下設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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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隊下設小隊，執行刑事警察工作及各項科技犯罪偵查事項。  

              本大隊下設特勤中隊，中隊下設分隊，分隊下設小隊，執行特殊任務工

作。 

              前二項所需人員由本大隊總員額內調配之。  

第  五  條    本大隊置隊長、組長、主任、專員、技正、副隊長、中隊長、督察員、

副中隊長、警務員、分隊長、偵查員、技士、警務佐、小隊長、偵查佐、技

佐、警員、辦事員及書記。              

第  六  條    本大隊設會計室，置主任及佐理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本大隊設人事室，置主任及助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八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九   條     大隊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警察局轉陳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

市政府)派員代理。  

大隊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警察局指定副大隊長一人代理。  

第  十  條    本大隊設隊務會議，由大隊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大隊長。  

              二  副大隊長。  

              三  隊長。  

              四  組長。  

              五  主任。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大隊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一 條    本大隊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乙表及丙表。甲表由本大隊擬訂，報請

警察局轉陳市政府核定；乙表由本大隊擬訂，報請警察局核定；丙表由本大

隊訂定，報請警察局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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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大隊長  
警正 
或 

警監 
 一  

副大隊長  警正  二  

隊長 警正  九  

組長 警正  八  

主任 警正  一  

專員 警正  四  

技正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副隊長    (九) 由警正警務員兼任。  

中隊長  警正  一  

督察員  
警佐 
或 

警正 
 二  

副中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一  

警務員  
警佐 
或 

警正 
 一五一  

分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三十四  

偵查員  
警佐 
或 

警正 
 三十八  

技士 
委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警務佐  
警佐 
或 

警正 
 四  

小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一九八  

偵查佐  
警佐 
或 

警正 
 五四三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警員 警佐  八十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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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十六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其中一人
係由本職稱尾數一人與會計室佐理
員職稱尾數一人，合併計給。) 

合計 
一一一九 
（九）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訂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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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組織規程 

   94.01.19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5次臨時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通過  

   94.06.29府法三字第09415533000號令發布 

   103.04.11府法綜字第10331036200號令發布 

   103.05.07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104.09.22府法綜字第10433261100號令發布  

   108.10.25府法綜字第1086039681號令修正發布編制表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以下簡稱本大隊）置大隊長，承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局長之命綜理大隊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

工，依法執行道路交通管理事項時，並兼受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之指揮、監督

及考核；置副大隊長二人，襄理大隊業務。  

第  三  條    本大隊設下列各組、室、中心，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行政組：交通警察勤務規劃、交通義勇警察、交通助理人員管理

與運用、一般行政及其他交通管理之協辦等事項。  

二   督察組：交通勤務督導考核、員警風紀維護、警察常年訓練、交

通專業教育與訓練、其他有關督察、警衛及安全勤業務等事項。  

三   執法組：違反交通法令之規劃取締、督導、統計評核、公路監理

及刑事業務之協辦等事項。  

四   事故處理組：交通事故處理與調查、肇事資料處理與研析及相關

業務等事項。  

五   綜合組：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道路障礙之取締、清

除與行人、慢車及道路障礙違規裁罰之相關業務等事項。  

六   總務組：財產管理、廳舍營繕及交通警察裝備保養供應相關業務

等事項。  

七   秘書室：文書、檔案、出納之管理與資訊、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

其他各單位事項。  

八   勤務指揮中心：交通警察勤務之指揮、管制、調度與道路交通狀

況之掌握、處置、通報及轉報等事項。  

第  四  條    本大隊下設中隊，中隊下設分隊，分隊下設小隊，執行交通警察工作事

項，其所需人員由本大隊總員額內調配之。  

第  五  條    本大隊置組長、主任、中隊長、督察員、警務員、分隊長、警務佐、小

隊長、警員、辦事員及書記。  

第  六  條    本大隊設會計室，置主任及佐理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本大隊設人事室，置主任及助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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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九   條     大隊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警察局轉陳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

市政府)派員代理。  

              大隊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警察局指定副大隊長一人代理。  

第  十  條    本大隊設隊務會議，由大隊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大隊長。 

              二  副大隊長。  

              三  組長。  

              四  主任。  

              五  中隊長。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大隊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一 條    本大隊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乙表及丙表。甲表由本大隊擬訂，報請

警察局轉陳市政府核定；乙表由本大隊擬訂，報請警察局核定；丙表由本大

隊訂定，報請警察局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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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大隊長  
警正 
或 

警監 
 一  

副大隊長  警正  二  

組長 警正  六  

主任 警正  二  

中隊長  警正  六  

督察員  
警佐 
或 

警正 
 四  

警務員  
警佐 
或 

警正 
 二十五   

分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十八  

警務佐  
警佐 
或 

警正 
 五  

小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一四六  

警員 警佐  八六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其中一人
係由本職稱尾數一人，合併計給。)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合計 一０九四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

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一人，由留用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  
三、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四、 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效。 

 



10-44 

 



10-45 

 



10-46 

 



10-4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組織規程 

   94.01.19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5次臨時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94.06.29府法三字第09415533000號令發布 

   103.04.11府法綜字第10331036200號令發布 

   103.05.07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110.06.07府法綜字第1103022280號令修正發布編制表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以下簡稱本隊）置隊長，承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局長之命綜理隊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置副隊

長一人，襄理隊務。  

第  三  條    本隊設下列各組，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行政組：文書、印信、檔案、出納、總務、財產之管理與勤務規

劃、督察、教育、訓練、保安、保防、民防、交通、外事、後勤

裝備、廳舍營繕、資訊、法制、公關、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

各單位事項。  

二   預防組：少年事件預防、紀錄、保護少年、春風專案、法令宣導

、性侵害防治、正俗、戶口、流氓及刑事會報等事項。  

三   偵查組：校園查訪、校園安全維護、少年事件處理、偵防犯罪勤

務及少年不良行為防處等事項。  

第  四  條    本隊下設分隊，分隊下設小隊，執行少年警察工作事項，其所需人員由

本隊總員額內調配之。  

第  五  條    本隊置組長、督察員、警務員、分隊長、警務佐、小隊長、偵查佐及辦

事員。  

第  六  條    本隊置會計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本隊置人事管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八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九  條    隊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警察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  

          隊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警察局指定副隊長代理。  

第  十  條    本隊設隊務會議，由隊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隊長。 

              二  副隊長。  

              三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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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會計員。  

              五  人事管理員。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隊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一 條    本隊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乙表由本隊擬訂，報請警察局核定

；丙表由本隊訂定，報請警察局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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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隊長 警正  一  

副隊長  警正  一  

組長 警正  三  

督察員  

警佐 

或 

警正 

 一  

警務員  

警佐 

或 

警正 

 八 辦理刑事偵防工作。  

分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一  

警務佐  

警佐 

或 

警正 

 一  

小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十六  

偵查佐  

警佐 

或 

警正 

 五十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會計員  

委任 

至 

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人事管理員  

委任 

至 

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計 八十九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列

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年五月十二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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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組織規程 

   94.01.19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5次臨時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94.06.29府法三字第09415533000號令發布 

   103.04.11府法綜字第10331036200號令發布 

   103.05.07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以下簡稱本隊）置隊長，承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局長之命綜理隊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置副隊

長一人，襄理隊務。  

第  三  條    本隊設下列各組，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行政組：文書、印信、檔案、出納、總務、財產之管理與督察、

教育、訓練、保安、保防、民防、交通、後勤裝備、廳舍營繕、

資訊、法制、公關、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  

二   偵防組：婦幼安全工作之規劃、督導與宣導、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之規劃、督導與案件處置、性侵害防治工作之規劃、督導與案件

處置、兒童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之規劃、督導與案件處理、兒童

保護案件之規劃、督導與案件處置、迷途婦幼之保護措施、預防

犯罪宣導規劃及其他協助偵查犯罪等事項。  

第  四  條   本隊下設分隊，分隊下設小隊，執行警政婦幼安全工作事項，其所需人

員由本隊總員額內調配之。  

第  五  條    本隊置組長、督察員、警務員、分隊長、小隊長、偵查佐、警員、辦事

員及書記。  

第  六  條    本隊置會計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本隊置人事管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八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九  條    隊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警察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  

 隊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警察局指定副隊長代理。  

第  十  條    本隊設隊務會議，由隊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隊長。  

              二  副隊長。  

              三  組長。  

              四  會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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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人事管理員。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隊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一 條    本隊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乙表由本隊擬訂，報請警察局核定

；丙表由本隊訂定，報請警察局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10-5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隊長 警正  一  

副隊長  警正  一  

組長 警正  二  

督察員  

警佐 

或 

警正 

 

一  

警務員  

警佐 

或 

警正 

 

四 內二人辦理刑事工作。  

分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工作。  

小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十 內三人辦理刑事工作。  

偵查佐  

警佐 

或 

警正 

 

十二  

警員 警佐  四十九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會計員  

委任 

至 

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人事管理員  

委任 

至 

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計  八十七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列

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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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組織規程 

 87.07.30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36次臨時大會第2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87.09.10府法三字第8706426100號令發布 

 94.01.19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5次臨時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94.06.29府法三字第09415533000號令發布 

 103.04.11府法綜字第10331036200號令發布 

 103.05.07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104.09.22府法綜字第10433262200號令發布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 (以下簡稱本隊)置隊長，承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局長之命綜理隊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置副隊長

一人，襄理隊務。  

第  三  條    本隊設下列各組，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行政組：文書、印信、檔案、出納、總務、財產之管理與勤務規

劃、戶口案件、涉外事項處理、新聞發布、為民服務、後勤裝備

、資訊、法制、公關、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  

二   督察組：勤務督導考核、員警風紀維護、特種警衛、警備保安、

戰時警務工作、機密保護、保防業務、安全防護、民防、員警教

育訓練進修、勤務指揮、調度管制、協調聯繫、受理報案及各項

通報案件之處理。  

三   刑事組：犯罪預防偵查、刑案現場勘查、違反大眾捷運法案件之

處理、交通執法及申訴等事項。  

第  四  條    本隊下設分隊，分隊下設小隊，執行捷運警察工作事項，其所需人員由

本隊總員額內調配之。  

第  五  條    本隊置組長、督察員、警務員、分隊長、警務佐、小隊長、巡佐、偵查

佐、警員、辦事員及書記。  

第  六  條    本隊設會計室，置主任及佐理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本隊設人事室，置主任及助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八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九  條    隊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警察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  

隊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警察局指定副隊長代理。  

第  十  條    本隊設隊務會議，由隊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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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隊長。  

              二  副隊長。  

              三  組長。  

              四  主任。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隊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一 條    本隊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乙表由本隊擬訂，報請警察局核定

；丙表由本隊訂定，報請警察局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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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隊長 警正  一  

副隊長  警正  一  

組長 警正  三  

督察員  
警佐 
或 

警正 
 一  

警務員  
警佐 
或 

警正 
 五 內一人辦理刑事偵防工作。  

分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四  

警務佐  
警佐 
或 

警正 
 二  

小隊長  
警佐 
或 

警正 
 二十三  內四人辦理刑事偵防工作。  

巡佐 
警佐 
或 

警正 
 十六  

偵查佐  
警佐 
或 

警正 
 十二  

警員 警佐  二一五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係由本職稱一人
與會計室佐理員職稱一人，合併計
給) 。 

合計 二九０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

列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

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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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通信隊組織規程 

 87.07.30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36次臨時大會第2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87.09.10府法三字第8706426100號令發布 

 94.01.19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5次臨時大會第5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94.06.29府法三字第09415533000號令發布 

 103.05.07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審議通過備查  

 103.04.11府法綜字第10331036200號令發布 

110.06.07府法綜字第1103022280號令修正發布第4條及編制表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通信隊(以下簡稱本隊)置隊長，承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以下簡稱警察局)局長之命綜理隊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置副隊長一人

，襄理隊務。  

第  三  條    本隊設下列各組，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   行政組：文書、印信、檔案、出納、總務、財產之管理與公關、

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  

二  管理組：有、無線電相關業務及督察業務等事項。  

三   機務組：警用無線電通信系統規劃、設計操作、督導管制及其他

有關警察通訊等事項。  

四  系統組：警用有線電通信系統規劃設計事項。  

第  四  條    本隊為應業務需要，得於適當地區設置中繼臺四臺至六臺；各中繼臺，

應冠以各地區之名稱，辦理各中繼臺無線電通信轉播與周邊設備維（修）護

，轄區警用無線電設備遷移、架設安裝、保養（調校）及故障立即排除等工

作，其所需人員由本隊總員額內調配之。 

第  五  條    本隊置組長、技士、中繼臺長、技佐、總機長、辦事員、話務員及書記

。 

第  六  條    本隊置會計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七  條    本隊置人事管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八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九  條    隊長出缺，繼任人選未任命前，由警察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  

隊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警察局指定副隊長代理。  

第  十  條    本隊設隊務會議，由隊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均以下列人員組成：  

              一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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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副隊長。  

              三  組長。  

              四  會計員。  

              五  人事管理員。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隊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第 十一 條    本隊分層負責明細表分乙表及丙表。乙表由本隊擬訂，報請警察局核定

；丙表由本隊訂定，報請警察局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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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通信隊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隊長 

警正 

或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隊長  警正  一  

組長 

警正 

或 

薦任 

第七職等  四  

技士 

委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十三 

 

中繼臺長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二)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二、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三、內二人由薦任技士兼任。 

四、派駐局本部及各中繼站。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七 

內十四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其中一

人係由本職稱尾數一人，合併計

給。) 

總機長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話務員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會計員  

委任 

至 

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人事管理員  

委任 

至 

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合計  
七十三 

（二）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列

等表之八」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現職線務員一人，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出缺不補，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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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法規表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廢 止 法 規 表  

法 規 名 稱  發 布 日 期 文 號  廢 止 理 由  備 註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女子警察隊

編制表  

92年 4月 24日臺北市政府府法三字第

09202860800號令修正發布  
機關更名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

心編制表  

92年 4月 24日臺北市政府府法三字第

09202860800號令修正發布  
機關裁撤   

 


